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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文件

教务〔2023〕10 号

关于开展 2022-2023学年第一学期
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:

现将 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工作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全体普通全日制本科在校生（含专升本），以及创新创业实

践学分未达毕业要求的往届生。

二、申报与审核时间

1.申报时间：学生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3 月 19 日在教务

系统中提交学分认定申请。

2.审核时间：二级学院于 3 月 20 日至 3 月 29 日进行初步审

核；学研产企业学院于 3 月 30 日至 4 月 9 日进行复审；教务与

招生处于 4 月 10 日至 4 月 19 日进行终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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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范围

申报范围：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2 月 12 日期间获各

类学科竞赛奖、职业资格证书、“1+X”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

利、软件著作权、机动车驾驶证等，发表学术论文，参加“互联

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创

新创业训练营，在校期间参与创业等（详见下表）。

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范围与学分对照表

申报范围 学分

“互联网+”大学

生创新创业大赛

国家级 获奖项目负责人或成员 8

省级

一等奖负责人 6

一等奖成员 3

二等奖负责人 4

二等奖成员 2

三等奖负责人 3

三等奖成员 2

校级

获奖负责人 3

获奖成员 2

成功参赛负责人 2

成功参赛成员 1

学科竞赛

（不含“互联网

+”大赛）

A类国家级 4

B 类国家级 3

A 类省级 3

B 类、C类省级 2

D 类校级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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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范围 学分 申报范围 学分

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

（结题后才可认

定）

国家级
负责人 4

成员 2

省级
负责人 2

成员 1

创业类

自主创业 2

入驻创客坊 2

入驻校外创业园区 2

职业资格证书 教师资格证、注册会计师证等 2

学术论文

被 SCI/EI/SSCI 收录论文
第一作者 8

第二作者 6

《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

览》上发表

第一作者 6

第二作者 4

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证 2

专利

发明专利 5

实用新型专利 2

外观设计专利 1

软件著作权 软件著作权 1

创新创业训练营 《创新创业训练营》课程 2

“1+X”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

初级 1

中级 2

四、认定标准

本次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工作按照附件 1、附件 2、附件

3 文件执行。

本次学科竞赛认定范围详见附件 3《厦门工学院学科竞赛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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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与奖励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厦工教〔2022〕1 号）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统一组织申报

1.以下两个项目，由学研产企业学院统一组织在教务系统发

起申报，无需学生个人自主申请：

①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②《创新创业训练营》课程

2.“1+X”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，由

厦门工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站统一组织申报。

（二）学生个人自主申报

1.除上述“（一）统一组织申报”中的项目外，其他项目由

学生个人在教务系统发起学分申请。

2.学生登录教务系统，进入“实践环节”→“创新学分”→

“创新学分申报”进行申请，“学年学期”统一选择

“2022-2023-1”。

3.学生按照教务系统“创新学分项目”中申请项目的认定要

求，准备相关证明或支撑材料。其中，除申报“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”“创业类”项目需提交盖章版附件 4《厦门工学

院创新实践学分个人申请表》外，其他申报项目不再填报《厦门

工学院创新实践学分个人申请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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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教务系统“创新学分申报”提交的申请材料附件，统一以

学号进行命名。

5.提交申请材料点击“保存”后，务必在返回页面点击“送

审”，方可完成申请流程。

6.提交学分认定申请后，学生应及时关注流程中的审核状

态，以免因审核不通过而错过本次学分认定。

7.教务系统中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流程参见附件 5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.学生务必按照申报时间在教务系统进行申请，一旦超出期

限，系统将关闭。

2.除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可同时申请课程

加分和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外，其他学科竞赛仅限从上述两类

奖励中选择一项，即申请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后，无法再申请

课程加分。请学生提前做好安排，合理选择奖励方式。

3.学科竞赛获奖申请课程加分奖励工作另行安排通知，不与

本次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工作同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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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关于规范执行《厦门工学院创新实践学分认定与管

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（教务〔2020〕60 号）

附件 2：关于开展厦门工学院学生职业能力（技能）证书学

分认定工作的通知（教务〔2021〕16 号）

附件 3：关于印发《厦门工学院学科竞赛管理与奖励办法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（厦工教〔2022〕1 号）

附件 4：厦门工学院创新实践学分个人申请表

附件 5：教务系统操作指南-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

教务与招生处

2023 年 3 月 13 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。

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 2023 年 3月 13 日印发


